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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刑确定性的实证研究

胡昌明　马铁丰　赵 荀

摘要:量刑是刑法中的重要问题,也是研究法律确定性的理想对象.但是,纯粹的质性研究容易陷入各执一

词的无穷争辩之中,通过裁判文书对量刑情节和裁判结果进行实证分析有助于厘清这一问题的真相.基于

逐级回归方法,对盗窃罪被告人量刑可能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后发现,法定因素和非法定因

素都会影响法官裁量,并且这种影响呈现一定的规律性.这种规律表现为,从整体上看,法官的裁量依法

进行,量刑也具有大体的确定性,但是被告人身份、法官经历等非法定因素的作用确实存在,其会对量刑产

生显著影响.只有认真对待司法裁判中的非法定因素,把这些因素作为认识法官裁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才有可能在整个法律运行环境中正确地理解量刑的确定性,回应各种对确定性的质疑,坚定法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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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刑问题是刑法理论的缩图.是判决书确定的宣告刑而不是被告人被判处的罪名最终决定了其

所受处罚的轻重程度.“量刑正义是刑事正义的最终体现,只有体现于量刑公正、合理的刑事正义才

是真正意义上的刑事正义.”① 因此,量刑是直接影响刑事被告人合法权益的重要刑法问题.
在所有围绕量刑的问题中,法官如何量刑以及影响量刑的因素有哪些,是关系刑罚正义能否实现

的核心问题.对此,法学界的论述并不充分.究其原因,不仅在于刑罚种类多样、量刑情节众多,也在

于量刑影响因素涉及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即法官量刑的确定性问题.本文拟结合法律确定性

理论,通过对裁判文书的定量分析来研究法定量刑情节和非法定量刑因素(以下简称非法定因素)与
量刑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不同情节对量刑影响的大小,从而为法律确定性的理论争辩提供一种新的解

释.具体而言,本文将裁判结果(刑罚强度)作为因变量,各种量刑因素作为自变量,根据自变量重要

性和类别提出一种新的逐级回归方法,根据法官集体经验,证明/证伪法定量刑情节、非法定因素与裁

判结果之间的关联性,提供量刑预测的一种思路,进而对量刑的确定性问题提出解释.

一、研究对象和数据来源

(一)以盗窃罪判决书为研究对象

由于裁判文书本身的权威性,并且涵盖了量刑问题研究所需要的主要解释变量(量刑情节)和被

解释变量(裁判结果),因此,本文选取法院裁判文书作为量化研究的主要样本.
不同罪名的法定刑不同,不同罪行实施的犯罪行为、侵犯的法益差异巨大,无法控制罪行对量刑

因素的干扰.因此,为了使研究更加简明,更具有可操作性,本文拟采用单一罪名作为样本.盗窃罪

作为侵犯财产类犯罪的基准罪,具有构成要件清晰、发案率高、主体身份多样化、法定刑幅度宽等特

征.因此,通过分析盗窃罪判决书来揭示主要量刑因素对法官裁判的影响比较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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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数据来源及样本

对于实证研究来说,如果能够在全国３１００余家基层法院中随机抽选案件数量不同、区域经济发

展程度迥异的法院或许更具有代表性①,但这在现实中面临着一些挑战.
一是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全国各地盗窃罪的起刑点和审理标准并非确定的数额,而是一个区间,

具体执行标准由各地高级人民法院自行确定.在不同地方盗窃相同价值的财物,可能受到不同的刑

事处罚,甚至会出现有罪和无罪的差别,因而法官对盗窃罪的量刑决策必然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
而盗窃数额又是影响盗窃罪量刑最重要的因素,这给跨地区案件的比较增加了难度.

二是本文试图全面地分析裁判的非法定因素,如当事人身份以及法官的性别、年龄、学历、籍贯、
经历等对量刑的影响.由于这些信息没有记载于裁判文书中,发掘这些信息需要调查者动用“知识权

力”②.受制于人力和知识权力范围,本文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样本的数据规模和广泛性.
因此,本文以A市(直辖市)四家分别位于城市核心区、城乡结合区、近郊区及农村地区的基层法院

所审理的盗窃案件作为样本来源,尽可能同时满足样本的同质性和丰富性.具体而言,本文从四家法院

的案件信息管理系统中,随机抽取了近十年审理的１０６０份盗窃案件裁判文书为研究对象③.这些裁判

文书涉及被告人共计１３５０人,剔除变量不全的２４４个样本后,最终以１１０６个样本作为研究对象.
(三)因变量:刑罚强度

宣告刑作为各种量刑因素的最终体现,是一个理想的因变量.但是宣告刑作为因变量面临不同

的刑罚种类之间难以进行比较的难题.只有对不同刑种进行无量纲化的转化,量刑的实证研究才能

开展.因此,本文在相关量刑理论和审判实践基础上,采用无量纲化的尺度———“刑罚强度”———来衡

量不同刑种刑罚的严厉程度.刑罚强度以有期徒刑作为基点,具体而言,以有期徒刑(月)为基准,有
期徒刑１个月,对应刑罚强度１,将拘役(月)的刑罚强度赋值为０９,管制和剥夺政治权利(月)赋值为

０１,罚金每千元设定为０５,免于刑事处罚为０.缓刑则将原判刑期和缓刑考验期分别相加,并考虑

到“即使在判处有期徒刑６个月缓刑５年这种最极端的情况下,其刑量值也仅等于单处有期徒刑６个

月的情况”④,设定有期徒刑缓刑的刑罚强度为“有期徒刑月数×０１＋有期缓月×００９”,拘役缓刑刑

罚强度为“拘役月数×０１＋拘役缓月×００７５”⑤.这样形成了刑罚强度的两个基本公式:
在无缓刑的情况下,刑罚强度＝有期徒刑(月)×１＋拘役(月)×０９＋[剥夺政治权利(月)×１＋

罚金(千元)×５]×０１.
在有缓刑的情况下,刑罚强度＝[有期徒刑(月)×０１＋有期徒刑(缓月)×００９)]＋[拘役(月)×

０１＋拘役(缓月)×００７５]＋[剥夺政治权利月数×１＋罚金(千元)×５]×０１.
根据上述两个公式计算,１１０６名盗窃罪被告人的刑罚强度介于０—１８５１之间,平均刑罚强度为２０７１.
(四)自变量:量刑影响因素

在司法实践中,影响量刑的因素众多,从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危害大小、未遂、自首等法定量刑

情节,到被告人的认罪态度、法官的个人经历等都有可能影响裁判结果.但是,并非每个案件都会受

到所有上述因素的影响.本文在选择量刑影响因素时,不考虑个案类因素,主要考察对法官量刑裁判

具有普遍影响的重要因素,具体分为以下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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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就是样本具有跟其所从中挑选出来的总体相同的特征.通过对样本的分析所得出来的描述和解释也同样适用于

总体.代表性给概化和推论统计提供了可能性.当我们选出的样本的各种集合特征大体接近于总体的集合特征时,样本

就具有代表性.参见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第十一版),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９０页.
本文样本中的主审法官个人身份信息主要通过该法院刑庭法官或人事部门获得.
本文根据社会学方法中的系统抽样方法进行抽样,具体而言,是将完整名单中的每第 K个要素组成样本的概率抽样方法.
用总体数量除以 K就是样本规模.
白建军:«量刑基准实证研究»,«法学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胡昌明:«被告人身份差异对量刑的影响:基于１０６０份刑事判决的实证分析»,«清华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第一,法定因素.法定因素包括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明文规定的影响盗窃罪量刑的主要犯罪情

节.样本涉及的主要法定因素有犯罪数额、未成年犯、限制责任能力人、聋哑人①、未遂、自首、累犯、
主犯、从犯、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扒窃等１２项.

第二,当事人因素.当事人的身份特征,如性别、学历、年龄、职业等以及被害人的社会地位、性质

等都有可能影响法官的量刑裁判.文中影响量刑的主要当事人因素包括被告人的性别、户籍地(本地

与外地)、户籍性质(农村和城镇)、年龄、职业(学生、农民、无业或退休、工人、职员)、学历(文盲、小学、
初中、高中、大专、本科及以上)、受害人属性(单位和个人)７种.

第三,审判者因素.弗兰克指出,判决的过程是法官基于其个性因素,包括其性情、特征、偏见、习
惯等对围绕法官与案件的种种刺激因素所作出的个体化反映过程.他认为现实的司法公式是:S
(stimulus,围绕法官和案件的刺激)×P(personality,个性)＝D(decision判决)②.本文研究的审判者

因素包括法院(法院X、C、S、Y)、法官的性别、年龄(青年法官、中年法官、老年法官)、籍贯(本地和外地法

官)、经历(法学院、司法学校、招干、军转)和学历(研究生、本科生、党校学历和在职学历)等６种(见表１).

表１ 变量属性说明表

变量名称 详细说明 取值范围 备注

因
变
量

刑罚强度
定量 变 量,取 值 越 大,
量刑越重

０~１８５．１

自
变
量

犯罪数额 定量变量,单位:千元 ０．９５~１１６０

累犯 定性变量,共２个水平 是;否 基准:否

主犯 定性变量,共２个水平 是;否 基准:否

未成年人 定性变量,共２个水平 是;否 基准:否

限制责任能力人 定性变量,共２个水平 是;否 基准:否

盲聋哑人 定性变量,共２个水平 是;否 基准:否

未遂 定性变量,共２个水平 是;否 基准:否

自首 定性变量,共２个水平 是;否 基准:否

从犯 定性变量,共２个水平 是;否 基准:否

扒窃 定性变量,共２个水平 是;否 基准:否

多次盗窃 定性变量,共２个水平 是;否 基准:否

入户盗窃 定性变量,共２个水平 是;否 基准:否

被告人性别 定性变量,共２个水平 女性;男性 基准:男性

被告人籍贯 定性变量,共２个水平 本地人;外地人 基准:外地人

受害人属性 定性变量,共２个水平 单位;个人 基准:个人

被告人户籍 定性变量,共２个水平 城镇;农村 基准:农村

被告人年龄 定量变量,单位:岁 １６~７１

被告人职业 定性变量,共５个水平
学生;农民;无业或退休;工人;
职员

基准: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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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样本中只有聋哑被告人,没有盲人,因此该变量仅指聋哑人,不涉及盲人.
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３４０页.



续表１

变量名称 详细说明 取值范围 备注

自
变
量

被告人学历
定序变量,取值越大,学
历越高

１—６
文盲＝１;小学＝２;初中＝３;高中

＝４;大专＝５;本科以上＝６

法官性别 定性变量,共２个水平 女性;男性 基准:男性

法官年龄段 定性变量,共３个水平
青年(３５岁以下);中年(３５—
４９岁);老年(５０岁以上)

基准:老年

法官籍贯 定性变量,共２个水平 本地籍法官;外地籍法官 基准:外地籍法官

法官学历 定性变量,共４个水平
研究生;本科生;在职学历;党
校学历

基准:研究生

法官经历 定性变量,共４个水平 法学院;司法学校;军转;招干 基准:法学院

法院 定性变量,共４个水平
法院 C ;法院 S;法院 X ;法

院 Y
基准:法院C

二、研究方法:逐级回归

(一)变量及其分层

虽然所有自变量都有可能对因变量(刑罚强度)产生影响,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不同变量的影响程

度有着明显差别,特别是法定因素和非法定因素对量刑的影响可能存在量级上的差异,如果采用普通

多元回归分析对所有变量同时进行回归,会使重要变量的回归系数遭受损失.因此,本文根据变量的

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的差异,将表１中的变量分为三层(见表２).其中,Xi(i＝１,２,３)为pi 维向量.
关于各类变量对法官定罪量刑影响的程度基本分析如下:

第一层次变量:犯罪数额.犯罪数额是构成盗窃罪以及是否属于严重或者特别严重的主要量刑

情节,直接决定判决的起刑点和量刑区间.A市盗窃罪起刑点为１千元,盗窃金额１千元到１万元之

间的为数额较大,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属于轻罪;盗窃金额１万

元至６万元之间的为数额巨大,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属于中罪;盗窃金额６万元

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属重罪.法

官判罚时首先会确定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在法定区间内裁判量刑,因此,本文将犯罪数额作为第一层

次自变量.
第二层次变量:其他法定情节.刑法确定的盗窃罪的法定量刑情节有２０余种,本文样本涉及的

主要量刑情节有１１种,包括累犯、主犯、扒窃、多次盗窃、入户盗窃等５种从严类情节;从犯、聋哑人、
未成年人、限制责任能力人、未遂犯、自首犯等６种从宽类情节.这些法定情节是法律规定的在量刑

时必须予以考虑的情节,其对法官定罪量刑的影响仅次于犯罪数额,本文将其作为第二层次自变量.
第三层次变量:非法定因素.非法定因素包括被告人的身份情况、受害人的情况、法官的特性与

经历等.这些因素对量刑的影响程度总体上弱于法定因素,本文将其作为第三层次自变量.
由此,本文对影响刑罚强度的三类变量的重要性进行了假设排序,确定变量的重要性排序为:犯

罪数额＞其他法定因素＞非法定因素.结合向前逐级回归的思想,按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相对重要性

由大到小排序,依次让自变量进入模型,最后提出对自变量系数进行分级估计的方法.该方法通过分

级回归,可以使重要自变量的回归系数不受后面进入模型的变量的影响,保证了回归系数的稳健性,
使回归系数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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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变量类别划分

类别 变量名

第一层变量集X１ 犯罪数额

第二层变量集X２ 累犯、主犯、未成年人、限制责任能力人、自首、聋哑人、从犯、未遂、扒窃、多次盗窃、入户盗窃

第三层变量集X３

被告人性别、籍贯、户籍、年龄、学历、身份;盗窃物品属性;法官性别、法官年龄段、法官籍贯、
法官学历、法官经历、法院个体效应

(二)逐级回归模型及估计方法

１．基本分档模型.设刑罚强度为Y ,将犯罪数额X１ 与Y 进行回归,得到模型Ⅰ:

Y＝β１０ ＋X１β１１ ＋ε１１ (１)
其中,β１０ 为常数项,β１１ 为犯罪数额回归系数,ε１１ 为随机误差项.

除了犯罪数额外,还有一些重要法定因素对刑罚强度有影响,因此,犯罪数额与刑罚强度的初步

回归结果只是作为轻罪、中罪、重罪三种量刑情节分别回归的依据,犯罪数额的回归系数需要在第二

步加入其他法定因素后才能基本确定.

２．加入其他法定因素的回归模型及估计.犯罪数额与其他法定因素构成案件的主要犯罪情节,
犯罪数额与其他法定因素之间虽有层次,但也有很强的关联性,因此,模型Ⅰ中仅含犯罪数额的回归

系数估计是有偏估计,需要加入其他法定因素进行调整.
将法定变量集X２ 加入模型Ⅰ得到模型Ⅱ:

Y＝β２０ ＋X１β２１ ＋X２β２２＋ε１２ (２)
其中,β２１ 为犯罪数额的回归系数,β２２ 为法定变量集的回归系数向量.

应用最小二乘法,得到β２０ 、β２１ 和β２２ 的估计β̂２０ 、β̂２１ 和β̂２２ .

３．加入非法定因素后回归系数模型估计及调整.在模型Ⅱ中,得到了在犯罪数额影响下法定变

量集X２ 的参数估计向量β̂２２ .然而,法定变量集与非法定变量集之间既有层次,也有关联,目前的β̂２２

仍是有偏估计,因此,需要加入非法定因素的影响进行调整.
为了不影响犯罪数额的回归系数且不破坏法定因素的影响方向和重要程度顺序,本文设计了残

差回归模型,具体步骤如下:

Step１:基于模型Ⅱ得到剔除犯罪数额因素的残差:

e１ ＝Y－β̂２０ －X１β̂２１ (３)

Step２:将模型Ⅱ中的X２β̂２２ (基于回归系数估计的法定因素的线性组合)作为一个新变量与非法

定因素一起对e１ 进行回归建模,最终得到模型Ⅲ:

e１ ＝β３０ ＋α×(X２β̂２２)＋X∗
３β３３＋ε１３ (４)

其中,α为X２β̂２２ 的待估参数.

此时,法定变量集的回归系数估计更新为β̂３２＝α̂×β̂２２ ,X∗
３ 为非法定变量集进行逐步回归后得到

的被选出变量集,β３３ 为新变量集X∗
３ 的回归系数向量.记β３０ 的估计为β̂３０ ,β３３ 的估计为β̂３３ .

４．最终模型.至此,得到最终模型为

Y＝β４０＋X１β２１＋X２β３２＋X∗
３β３３＋ε１４ (５)

其中的β４０＝β２０＋β３０ 是最终模型的截距项.模型的参数估计已由前面步骤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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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回归结果和研究发现

变量的回归系数(即影响效应系数)是指在控制其余变量的情况下,自变量每改变一个单位,会相

应影响因变量改变多少个单位.在自变量量纲相同以及回归系数皆显著的情况下,系数越大,则自变

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力越强.变量的系数为正数,代表该因素会使法官加重判罚,负数则意味着会使法

官减轻判罚.下文按照自变量的三个层次分别对模型运算的结果进行分析和讨论.
(一)犯罪数额的影响

犯罪数额在盗窃罪的量刑中起关键作用.研究表明,第一,犯罪数额的影响在轻罪、中罪、重罪三

种量刑情节都具有突出的显著性①,P 值小于０．００１,说明犯罪数额与刑罚强度的关系十分显著,而且

不管是哪种量刑情节,盗窃罪的量刑都体现出犯罪数额越高、量刑越重的规律.第二,轻重不同的罪

行中,回归模型中常数变化十分明显,说明犯罪数额的分档对于量刑影响非常明显.也就是说,行为

人盗窃数额达到１万元或者６万元后,其刑罚强度将显著跳升,犯罪数额对于量刑的作用十分突出.
但是,盗窃数额具有不确定性,其他法定量刑情节完全相同的两名被告人,只因为犯罪数额相差几元,
而量刑差异较大,则会导致罪罚失当.第三,轻重不同的罪行中,回归系数差别比较大.轻罪的被告

人犯罪数额每增加１个单位(１０００元),将会使刑罚强度增加２２３;中罪的被告人犯罪数额每增加１
个单位,将会使刑罚强度增加１０９;而重罪的被告人犯罪数额每增加１个单位,刑罚强度增加００３.
也就是说,轻罪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对量刑幅度影响更大(见表３).

由此可见,犯罪数额在盗窃罪的量刑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其对量刑的影响基本符合法律规定.被

告人的宣告刑因盗窃数额的增加而显著加重;盗窃数额的分档对于盗窃罪量刑影响非常显著,甚至是

决定性的,犯罪数额达到高一档的起点后,刑罚强度将显著增加.

表３ 回归模型第一、第二层级变量对刑罚强度的影响②

层级 变量
回归系数

轻罪 中罪 重罪

常数 １．３９∗∗∗ １７．３８∗∗∗ １３１．０３∗∗∗

第一层级变量 犯罪数额 ２．２３∗∗∗ １．０９∗∗∗ ０．０３∗∗∗

第二层级变量

累犯 ９．１２∗∗∗ １３．６４∗∗∗ １５．３５∗

主犯 ７．０３∗∗∗ ７．８２ １４．６９．

限制责任能力人 －２．６７ － －

未成年人 －５．２０∗∗∗ －２０．０９∗∗∗ －５８．００

聋哑人 －０．４９ －１０．０５ －

从犯 ０．２４ －１６．７４ －７５．０４∗∗∗

自首 －２．３９∗∗ －１９．５１∗∗∗ ２．０８

未遂 －１．２９． －１０．８１． －

扒窃 ３．９４∗ １８．９２∗∗ １４．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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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设定P＜０．００１为十分显著,P＜０．０１为显著,P＜０．０５为比较显著,P＜０．１为弱显著.
无构成中罪的限制责任能力被告人样本,无构成重罪的限制责任能力人、盲聋哑人、未遂犯被告人样本,因此这些变量不

在相应的模型中呈现.



续表３

层级 变量
回归系数

轻罪 中罪 重罪

第二层级变量
多次盗窃 １．３５∗∗ １０．０８∗∗ －０．３４

入户盗窃 ２．３１∗∗ －２．３４ １．９０

　　注:(１)—表示该类型数量过少或缺失;(２)∗∗∗P＜０．００１,∗∗P＜０．０１,∗P＜０．０５,P＜０．１.

(二)其他法定因素的影响

统计分析发现,在其他法定因素中,累犯、主犯、未成年人、从犯、自首、未遂、扒窃、多次盗窃、入户

盗窃等９种因素对模型的影响显著,其中影响较大的其他法定因素有累犯、主犯、未成年人等(见表

３).对刑罚强度影响不显著的其他法定因素只有限制责任能力人和聋哑人两种.
研究表明,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其他法定因素有累犯、主犯、扒窃、多次盗窃和入户盗窃.其一,累

犯.累犯是法定“应当从重处罚”的情节,不管被告人的罪行轻重,法官在量刑时都普遍遵从法律规

定,对构成累犯的被告人从重处罚.在各种罪行中,累犯的影响都具有显著性,且回归系数非常大.
也就是说,累犯情节对量刑加重产生了明显且重要的影响.其二,主犯.法律规定主犯“应当按照其

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从统计结果来看,主犯因素对法官量刑的影响小于累犯,
而且只有在轻罪和重罪中具有显著性.其三,扒窃、多次盗窃和入户盗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中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虽然明确了扒窃、多次盗窃和入户盗窃的概

念,但仅在第６条规定了入户盗窃达到“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百分之五十的,可以分别认定为

«刑法»第２６４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规定,裁判时应根据盗窃次数、手段等确定基准刑、调节

基准刑并决定缓刑的适用.总体而言,这三项因素都是司法解释所规定的从严情节,对刑事审判实践

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在轻罪中显著增加了被告人的刑罚强度;在中罪中,扒窃和多次盗窃因素显

著增加了刑罚强度;在重罪中,三项因素对量刑的影响则都不够显著.
统计分析表明,未成年人、自首、未遂、限制责任能力人、从犯和聋哑人这六种法定情节大都体现

为降低被告人刑罚强度的效应,这与法律规定相一致.但是,这些从宽量刑情节对量刑影响的程度差

异较大.其一,法官严格遵循了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法律规定.统计表明,在不

同轻重的罪行中,如果被告人是未成年人,判罚会大幅减轻,且这种影响具有显著性.构成轻罪、中罪

和重罪的未成年被告人刑罚强度分别下降了５２０、２００９和５８００.其二,从犯因素通常会显著减轻

被告人的刑罚强度.不过,从犯减轻的效应集中体现在构成中罪和重罪的被告人中.与非从犯相比,
构成中罪的从犯刑罚强度会降低１６７４,而构成重罪的从犯刑罚强度会降低７５０４.对于构成轻罪的

被告人,从犯因素的影响没有显著性.其三,对于未遂和自首这两种从宽情节,法官的量刑存在一定

的分歧.数据表明,对于构成轻罪和中罪的未遂犯,量刑都会降低,回归系数分别为 －１２９ 和

－１０８１.此外,构成轻罪和中罪的被告人自首,其刑罚强度会显著降低,回归系数分别为－２３９和

－１９５１;但对于构成重罪的被告人自首,法官通常不会再予以宽宥.其四,限制责任能力人和聋哑

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和聋哑人是法定的从宽情节,但是数据却表明,这两种因素虽然有减轻量刑的

作用,但是其减轻效应都不具有显著性.
综上,首先,在司法实践中,法定量刑情节对量刑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确定性,多数法定因素都对量

刑产生了比较显著的影响,且回归系数较大.其次,法官虽然在多数情况下遵从了法律规定,但是“应
当型”法定情节和“可以型”法定情节在量刑中的确定性并不一致.对于“应当型”情节,法官通常会严

格遵循法律规定进行量刑,并且其影响程度较高;对于“可以型”情节,法官的量刑并不一定严格适用

法律,限制责任能力人和聋哑人两个情节对量刑的影响都不具有显著性.最后,在法定从严情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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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犯和主犯对量刑的影响始终显著,扒窃、多次盗窃和入户盗窃对量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轻罪、中罪

中;在从宽情节中,只有未成年人、从犯、自首、未遂对量刑的影响较为显著.
(三)非法定因素的影响

本文研究的非法定因素包括当事人因素和审判者因素两类.按照法条主义的司法裁判理论,这
些非法定因素不应纳入法官裁判的视野,也不应当对量刑产生影响.然而,实证研究发现,非法定因

素同样对法官裁判量刑产生了影响,部分因素影响具有显著性,个别因素回归系数较大(见表４).

１．当事人因素的影响.«刑法»第４条规定,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而,在本文考

察的７项当事人因素中,只有被告人年龄对量刑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其余６项因素(当事人的性别、学
历、籍贯、职业、户籍性质、受害人属性)都对量刑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从被告人的性别看,女性被告人的回归系数多为负数,说明女性被告人的刑罚强度低于男性被告

人.特别是在轻罪和中罪中,被告人的性别都显著影响了法官的量刑裁判,其中构成轻罪的女性被告

人的刑罚强度比男性被告人低２１４,构成中罪的女性被告人比男性被告人低８４４;构成重罪的女性

被告人与男性被告人刑罚强度则没有显著差异.
从被告人的学历看,学历的回归系数始终为负数,呈现出被告人学历越高刑罚强度越低的规律.

但学历因素对法官量刑裁判的显著影响仅发生在构成轻罪的被告人中,回归系数为－０５７;对构成中

罪和重罪的被告人而言,学历因素的影响不显著.
从被告人的籍贯看,本地籍被告人的刑罚强度更低,法官对他们的判罚更加宽缓,且被告人籍贯

都具有显著或者比较显著的影响,轻罪、中罪、重罪的回归系数分别为－２０３、－１０１２和－１３３８.
从被告人的身份看,部分职业对量刑产生了显著影响.与农民相比,其他职业的被告人刑罚强度

普遍较低,其中构成轻罪的学生,其回归系数为－５６６,构成轻罪和中罪的工人,其回归系数为－１４１
和－１６７９,构成轻罪和中罪的职员,其刑罚强度的回归系数为－３０３和－２４５４,且具有显著性.

从被害人属性来看,通常情况下,盗窃对象为单位的被告人刑罚强度较低,这一规律在构成轻罪

的被告人中具有显著性,对于构成中罪和重罪的被告人而言则不具有显著性.
从被告人的年龄看,由于刑罚强度与年龄的关系呈现非线性的二次函数关系,因此,本文采用二

次函数去拟合,将年龄的一次项与二次项加入模型,得到年龄一次项系数为正数,年龄二次项系数为

负数.可见,年龄与刑罚强度呈现“倒 U型”关系,整体上,刑罚强度随被告人年龄先增后降.说明青

年和老年被告人的刑罚强度较低,中年被告人的刑罚强度较高.研究表明,虽然在不同轻重的罪行中

年龄的刑罚强度呈现出相同的规律,但年龄因素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
可见,当事人的性别、身份等非法定因素也对法官量刑产生了影响.首先,当事人因素的影响在

构成轻罪的被告人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在轻罪、中罪和重罪中产生比较显著影响的被告人身份因素

分别为６项、３项和１项.其次,在各档罪行中,当事人因素的影响方向基本一致:法官对女性被告人

的量刑裁判普遍轻于男性被告人,对高学历被告人的量刑轻于低学历的被告人,法官对于本地被告人

判罚相对宽缓,同时法官对学生、职员、工人的判罚比对农民的判罚更轻,等等.最后,当事人因素对

刑罚的影响程度普遍低于法定因素.在轻罪中,影响程度最高的是职业,学生的回归系数为－５６６,
职员为－３０３,其均远低于累犯(９１２)和主犯(７０３)的回归系数.而其他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如性

别、籍贯、学历、受害人属性的回归系数则更小(介于０５７和２１４之间).在中罪中,只有个别职业的

回归系数较高,其余因素的影响程度均远低于未成年人、自首、扒窃、从犯和累犯的回归系数.在重罪

中,唯一具有显著性影响的非法定因素(被告人籍贯)的回归系数(－１３３８)低于所有法定因素的回归

系数,仅为从犯(－７５０４)和未成年人(－５８００)回归系数的１７８％和２３１％(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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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回归模型第三层级变量对刑罚强度的影响

变量
回归系数

轻罪 中罪 重罪

当
事
人
因
素

被告人性别(女) －２．１４∗∗∗ －８．４４∗ ０．３１

被告人学历 －０．５７∗∗ －２．０８ －２．２６

被告人籍贯(本地) －２．０３∗∗∗ －１０．１２∗ －１３．３８．

被告人年龄 １．０７ １．５２ １５．１６

被告人年龄二次项 －１．２５ －０．０２ －１２．９４

被告人职
业 (参 照
组:农民)

职业(学生) －５．６６∗∗∗ － －

职业(工人) －１．４１∗ －１６．７９∗∗ －３．９５

职业(无业) ０．９６ －１０．１６ －９．３７

职业(职员) －３．０３∗ －２４．５４∗ －

被告人户籍性质(城镇) １．８２∗ ８．８９ －

受害人属性(单位) －１．０２∗ －１．１４ ３．３４

审
判
者
因
素

法官性别(女) －０．７５． ３．３４ １．１１

法官学历
(参照组:
研究生学
历)

法官学历(本科学历) ２．６３∗∗ １４．０５． １６．２６

法官学历(党校学历) １．８９ －７．９３ １４．８０

法官学历(在职学历) ５．８７∗∗ １０．３８ －４．７８

法 官 年 龄
(参 照 组:
老年法官)

青年法官 ０．６８ －０．８６ －０．１３

中年法官 －０．４８ －２．２２ －

法官籍贯(本地) －２．０３ －１２．０１． －１５．９

法官经历
(参照组:
法学院)

法官经历(司法学校) －３．２６． ２．５６ １８．２６

法官经历(军转) －３．２９． １１．７２ －

法官经历(招干) －３．０６ １．２１ －

法 院 (参
照 组:法
院C)

法院S －２．９５∗∗∗ －０．２７ ２５．７９∗

法院 X ２．７９∗∗∗ ７．７１． １１．５７

法院 Y ０．２７ ５．２１ －

　　注:(１)—表示该类型数量过少或缺失;(２)∗∗∗P＜０．００１,∗∗P＜０．０１,∗P＜０．０５,P＜０．１.

２．审判者因素的影响.任何人都是“喜爱和厌恶、偏好和偏见、本能、情感、习惯和信念的复合

体”①,法官也概莫能外.因此,不同的人处理案件不仅会影响案件的处理方式,也会影响案件的处理

结果.这种结果到底有什么规律,对司法的预测和立法产生不小的影响.通过回归模型我们发现,法
官的性别、学历、经历、籍贯以及法院因素等５种审判者因素都或多或少对量刑结果产生了影响,只有

法官年龄的影响不显著(见表４).
第一,法官的性别.研究表明,法官的性别对量刑确实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轻罪中,男女法官的

量刑差异具有显著性,女法官的量刑比男法官轻,回归系数为－０７５.在中罪和重罪中,男女法官的

量刑轻重在统计学中没有显著差异.第二,法官的学历.学历不同的法官作出的裁判也体现出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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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性.以研究生学历的法官为参照组,其他法官对于轻罪被告人较为严厉.在轻罪和中罪中,本
科学历法官与研究生学历法官的量刑裁判相比具有显著性,回归系数分别为２６３和１４０５;在轻罪

中,在职学历法官的判罚具有显著性,回归系数为５８７.第三,法官的籍贯.统计显示,本地法官始终

比外地法官的判罚更加轻缓,但只对构成中罪的被告人,这种宽宥才体现出显著性.第四,法官的经

历.统计显示,对于轻罪被告人,不同经历的法官量刑裁判差异具有显著性,与法学院科班出身的法

官相比,有从军经历和司法学校毕业的法官通常更加宽宥,回归系数分别为－３２９和－３２６.第五,
法院的影响.法院因素对于被告人量刑的影响比较明显.与城区的C法院相比,位于市郊的S法院,
法官的量刑裁判在轻罪中略轻,回归系数为－２９５,而在重罪中则偏重,回归系数为２５７９;而位于中

心城区的X法院法官量刑偏重,在轻罪和中罪中回归系数分别为２７９和７７１;而 Y法院法官的量刑

与C法院法官相比相差不大.整体上,量刑轻重与法院所处地理位置的关系规律性不明显,各法院量

刑轻重的影响可能与该法院法官整体的偏好有关.
由此可见,审判者因素,包括主审法官的一些个人身份特征以及审理的法院不同都对被告人的量

刑产生了影响.这些影响呈现以下几个特征:其一,审判者因素对量刑裁判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比较轻

的罪行中,对构成轻罪、中罪和重罪的被告人产生影响的审判者因素分别有４项、３项和１项.其二,
审判者因素在不同罪行中影响程度不同.审判者因素在轻罪中影响力较高,在中罪中影响力较低.
在轻罪中,在职学历法官的回归系数为５８７,高于所有的当事人因素,甚至也高于部分法定因素;但是

在中罪中,影响力最大的本科学历法官的回归系数仅为１４０５,不仅低于大多数法定因素的系数,也低

于当事人职业因素的系数.其三,审判者因素影响的方向具有不确定性.与法定因素、当事人因素不

同,审判者因素的影响方向确定性不强.例如,女法官对轻罪被告人量刑较轻,而对重罪、中罪被告人

则量刑较重.在职学历的法官对轻罪、中罪被告人量刑较重,而对重罪被告人量刑较轻.
(四)法官量刑的拟合优度

通过上述分析模型,在对上述因素作用于量刑轻重的显著性、影响程度和方向进行量化分析后,
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发现,在控制了上述自变量(影响因素)之后,有助于对因变量(刑罚强度)作出相

对准确的预判.并且,考虑的变量越多,模型的拟合度越高,特别是加入第三层级变量后,三种罪行的

量刑模型拟合优度相对较高.其中,轻罪量刑模型的拟合优度为０７２１,也就是说模型的变量可以解

释７２１％的刑罚强度变化情况.中罪量刑模型的拟合优度为０７１１,说明模型的变量可以解释

７１１％的刑罚强度变化情况.重罪的量刑模型的拟合优度为０９７５,说明在重罪量刑模型中,本文所

关注的犯罪数额、法定因素和非法定因素可以解释刑罚强度９７５％的变化情况(见表５).

表５ 同罪行量刑的拟合优度表

量刑情节 拟合优度 样本量

轻罪 ０．７２１ ８７７

中罪 ０．７１１ １７７

重罪 ０．９７５ ５２

可见,在控制了盗窃罪的相关因素后,根据上述模型能对盗窃罪量刑做到相对准确的预测,特别

是对于构成重罪的被告人,量刑预测的准确性更高.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运用统计方法对可能影响量刑的因素进行逐级回归分析,保证了重要变量回归系数的准确

性.作为法律分析与统计学模型相结合的一个尝试,本文发现一些具有规律性的法律现象,在此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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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得出量刑确定性的几个结论.
(一)量刑在整体上具有确定性

研究发现,法官的量刑在整体上具有确定性,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盗窃罪的量刑过程中,犯罪数额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从法律上看,盗窃罪乃至侵犯

财产类犯罪普遍以犯罪数额作为定罪和确定犯罪情节轻重的标准.统计发现,无论是在轻罪、中罪还

是重罪中,犯罪数额不仅决定了量刑的常数,而且决定了拟合线的基本斜率.同时,犯罪数额在三种

罪行中的P 值都小于０００１,显著性非常突出.可见,犯罪数额是法官决定量刑轻重的基本要素.
其次,法定因素对法官量刑影响显著.在本文分析的１１种法定因素中,累犯、主犯、未成年人、从

犯、自首、未遂、扒窃、多次盗窃、入户盗窃等９种因素对模型的影响是显著的,而且影响的方向与法律

规定也完全一致.只有限制责任能力人和聋哑人两种“可以型”从宽情节影响的显著性偏弱.此外,
不管罪行轻重,法定因素的回归系数通常都大于非法定因素,甚至为非法定因素回归系数的数倍.可

见,与非法定因素相比,法定因素对法官量刑的影响更大、更显著.
最后,罪行越重的被告人量刑越明确.量刑的确定性还体现为法官受非法定因素影响程度较低,

而且呈现出当事人罪行越重、量刑确定性越强、受到非法定因素的影响越小的规律.在轻罪中,影响

法官量刑裁判的非法定因素中有１０种具有比较显著的效应;在中罪中有６种,而在重罪中只有２种.
同时,法官量刑裁判的拟合度也是重罪高于中罪和轻罪.由此可见,当被告人罪行越重时,法官适用

法律就越严格,量刑确定性就越强.
(二)量刑确定具有相对性

研究还发现,法官量刑裁判的确定性是相对的.首先,犯罪数额并不严格对应刑罚强度和量刑轻

重.在轻重不同的罪行中,犯罪数额的回归系数不同.如果将犯罪数额与量刑轻重严格对应,犯罪数

额每增加一千元,轻罪档次内刑罚强度增加４０６个单位①,中罪档次内刑罚强度增加１８２,重罪档次

内刑罚强度则增加００５.然而,实际的裁判显示,犯罪数额每增加一千元,轻罪被告人的平均刑罚强

度增加２２３,中罪被告人的平均刑罚强度增加１０９,重罪被告人的平均刑罚强度增加００３.法官大

多是依据理论值的５０％—６０％对被告人确定量刑,而不会严格按照刑法规定的量刑与犯罪数额的关

系进行等分.其次,不同法定因素对量刑的影响力具有差异性,法官并非机械地照搬法条规定进行量

刑.同样是应当从宽处罚的法定因素,对于轻罪被告人,影响力最大因素的回归系数(未成年人,

－５２０)大约是影响最小因素(未遂,－１２９)的４０倍;对于中罪被告人,未成年人的回归系数

(－２００９)是未遂(－１０８１)的１９倍.对于重罪被告人,从犯、未成年人的回归系数很大(－７５０４和

－５８００),而自首的回归系数很小(２０８)且不具有显著性.再次,个别法定因素没有发挥实际作用.
量刑确定性具有相对性也体现在有些法定因素的从宽要求没有得到体现.例如,限制责任能力人和

聋哑人虽然都是法定的从宽处罚情节,但是,实际上,法官没有明显减轻对限制责任能力人、聋哑人的

判罚.限制责任能力人、聋哑人从宽处罚的立法意图在司法实践中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最后,非法定

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研究还表明,在法律之外,当事人身份和审判者差异也会对裁判产生影响,
并呈现一定规律性.作为法律的基本原则,法官应该对所有当事人一视同仁.然而,在司法实践中,
一些非法定因素在裁判过程中对法官的量刑裁判产生了比较显著的影响,如法官个人特点以及生平

阅历和职业经验,会塑造他的司法前见(preconception),进而直接塑造他对案件的回应②.这一现象

不仅对法条主义的法官行为理论造成冲击,也对于量刑的确定性构成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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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以轻罪为例,量刑区间在免除处罚(刑罚强度为０)到有期徒刑２年１１个月并处罚金３０００元(刑罚强度为３６５)之间,刑罚

强度跨度为３６５,犯罪数额则介于１０００元至９９９９元之间,因此,理论上每千元刑罚强度应当提升４０６个单位.
苏力:«经验地理解法官的思维和行为———代译序»,载理查德波斯纳:«法官如何思考»,苏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代译序,第４页.



(三)量刑的确定性应考虑法律的整体运行环境

综上,法官的量刑裁判既不像法律现实主义者所述的那样“司法裁决与法律判例之间的关系还不

及这些裁决与法官的早餐更密切”①,也不像法条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法官只是刻板适用法律,没有

任何的自由裁量权.在通常情况下,法官遵循法律进行定罪量刑.但是,其在适用法律时不可能完全

摆脱个人的情感及好恶等法外因素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具有一定的规律性、逻辑性和稳定性.我们在

充分掌握了影响法官裁判量刑各种因素的作用规律后,可以对法官的判罚进行预测,对偏离预测范围

畸高或者畸低的裁判加以监督,并作出一定程度的干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律运行

的整个系统保障了法律适用和法官裁判量刑具有相对的确定性,但是不能机械地将这个确定性理解

为法官照搬法律条文进行裁判.这个确定性不仅仅是指法律条文本身,还必须将整个法律运行的环

境、体制机制以及所有参与者纳入考量的范围.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样本数量和案件类型的限制,本文对于量刑确定性的研究还有待进一

步深化.虽然本文对法官的量刑确定性的检验是初步的、阶段性的,但却是通过实证方法探索量刑确

定性的一种新尝试,期待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思路上的启发和方法论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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